
9 管辖与立案--9.1 管辖与立案的关系--9.1.2 立案概述 
 

 
 

刑事诉讼程序，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刑事

诉讼活动的法定步骤、程式和次序的总称。刑事诉讼分为不同的程序；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含一

审、二审)、执行和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前者为普通程序，后者为特殊程序。 

 

一、立案的概念 

 

 

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始阶段。立案，即立案程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犯

罪嫌疑人，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及自诉人的自诉材料

进行审查后，判明有无犯罪事实和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并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的诉讼活

动。（图 9-1） 

 

 

 

 

 
立案是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不仅包括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的接受，而且包括对材料的审

查和作出立案与否的决定及相应的移送和通知程序，还包括立案与不立案的两种不同的处理结果。可见，

公安、司法机关对有关犯罪材料的接受、审查和决定，是立案程序的三个最基本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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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一般情况下都需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诉讼阶段。它们相

互连接，环环紧扣，以确保诉讼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只有经过立案阶段，其他诉讼阶段才能依次进行。

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先破后立”和“不破不立”的做法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应

当进行法律监督，发现上述问题，及时检查纠正。 

立案，不仅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开始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是不隶属于任何诉讼阶段而独立存在的阶

段。中国有权决定立案的机关只有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中国海警局）、检

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无权作出立案与不立案的

决定。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端程序，是一项法定程序，只有经过这一程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才有权进行

侦查、起诉；人民法院才能进行审判活动。即使在某些紧急的情况下，在作出立案决定以前，可以对特殊

案件如有现场、尸体等案件，公安机关派员前去进行勘验、检查、鉴定等专门调查工作，是必要可行的，

但这并不能取代立案后所进行的刑事侦查活动。况且其事前必须经领导批准、事后亦要迅速补办立案手续，

因此，它仍属于立案阶段。 

 

二、立案的意义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始，又是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同时还是进行侦查、审判活动的依据。因此，立

案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 有利于迅速发现犯罪，并予以及时的惩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通过对接受的报案、控告和举报等材料的审查，可

判明不属于司法机关立案受理的，移送有关单位或作其他不立案处理；对确有证据证明具备立案条件的，

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及时有效地组织力量，集中精力开展侦查，揭露和惩罚犯罪。 

 

 

(二) 正确、及时的立案，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正确地把握立案的条件并依法作出决定，既包括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交付侦查或审判，也包括对

不应当立案的不予立案，避免将那些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具有法定不追究情形的公民进行刑事追究。因此，

只要立案活动在质量上把好关，刑事诉讼从一开始就能保障无罪或不应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免受追究，确保 



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尊重人权的原则。 

 

 

 

(三) 立案，为侦查、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 

 
侦查、审判活动是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犯的问题。因此，作为侦查、

审判的前提程序，立案程序必须确定 ：1、确有犯罪事实发生；2、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

责任；3、刑事案件已经立案，公诉案件可以进入侦查阶段，自诉案件可以直接移送审判。因此，正确及时

立案，是做好侦查、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四) 正确及时立案，有利于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秩序，防范、打击和制止各种犯罪 

 
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和综合分析，能够发现和掌握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特点及作案手段，使立法和

执法机关及时了解社会治安状况，洞悉规律，分析形势，从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利用适时的对策，

预防犯罪，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